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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829           证券简称：洛凯股份        公告编号：2023-055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专利许可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主要内容：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凯股份”或

“公司”）拟与关联方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上

海电器科学研究院签订两份专利许可合同，洛凯股份分别获得万能式断路器、塑

壳断路器 11 项专利有效期内的使用权以及 19 项申请专利在申请阶段及专利授

权后有效期内的使用权，许可费用合计为 1,000 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经营活动，不会影响公司的经营独立性，公司不

会因本次日常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本次交易已通过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陈平、尹天文及关联监事何正平回避表决。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基于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拟与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电科所”）及其控股子公司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以下简

称“上海电科院”）就相关专利许可事项签订两份专利许可合同，该等许可专利

为上海电科所及上海电科院共同所有。公司拟通过上述专利许可合同获得专利号

为 ZL202220329961.7（专利名称：断路器触头系统）、ZL202220655636.X（专利

名称：电器开关的灭弧系统及电器开关）、ZL202220654360.3（专利名称：电器

开关）、ZL202221908137.3（专利名称：断路器）、ZL202223066535.8（专利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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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游离板、灭弧系统以及断路器）、ZL201820953800.9（专利名称：一种具有优

良磁吹效果的导电回路系统）、ZL201820936981.4（专利名称：优化的断路器布

局结构）、 ZL201920375767.0 （专利名称：断路器的触头灭弧系统）、

ZL202110750820.2（专利名称：一种优化的断路器布局结构）、ZL202221338265.9

（专利名称：断路器）、ZL202221519038.6（专利名称：触头装置、触头系统及

断路器），共 11 项专利有效期内的使用权；获得专利申请号为 202110134781.3

（专利名称：一种电器装置的灭弧系统）、202110962493.7（专利名称：断路器的

灭弧系统及断路器）、202210297273.1（专利名称：电器开关的灭弧系统及电器开

关）、202210297290.5（专利名称：电器开关）、202210867548.0（专利名称：断路

器）、202320841433.4（专利名称：游离组件、灭弧系统及断路器）、201810626277.3

（专利名称：一种优化的断路器布局结构，现已授权）、202110750948.9（专利名

称：一种具有优良磁吹效果的导电回路系统，现已授权）、201810626350.7（专利

名称：一种具有优良磁吹效果的导电回路系统）、201910221145.7（专利名称：一

种断路器的触头灭弧系统）、202110246058.4（专利名称：断路器）、202110246059.9

（专利名称：用于断路器的操作机构）、202110247300.X（专利名称：传动机构

及断路器）、 202110253365.5 （专利名称：用于断路器的锁定机构）、

PCT/CN2022/076511（专利名称：用于断路器的操作机构）、PCT/CN2022/076513

（专利名称：断路器）、202210607175.3（专利名称：断路器）、电器开关装置、

锁定机构及电器开关装置共 19 项申请专利在申请阶段及专利授权后有效期内的

使用权，上述许可费用合计为 1,000 万元。 

公司董事陈平、尹天文分别担任上海电科所董事、轮值总裁，尹天文担任上

海电科院轮值院长，同时上海电科所及其控股子公司上海电科院为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上海电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公司董事陈平、尹天文分别担任上海电科所董事、轮值总裁，董事尹天文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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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上海电科院轮值院长，同时上海电科所及其控股子公司上海电科院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上海电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二）关联人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19,898.0342 万元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吴业华 

5、成立日期：1997 年 01 月 17 日 

6、注册地址：上海市武宁路 505 号 

7、经营范围：机电产品及成套装置，自动化元件及控制系统，计算机及其

软件，检测仪器及设备，合金材料，绝缘材料及上述专业的四技服务，工程设计

与咨询，工程设备成套及安装调试，进出口业务（见批复），公共安全防范工程

设计与施工，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设计、制作各类广告。（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关联人二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 

2、企业类型：联营 

3、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吴业华 

5、成立日期：2009 年 09 月 02 日 

6、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 505 号 8 号楼 101 室 

7、经营范围：机电产品及成套装置，自动化元件及控制系统，计算机及其

软件（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检测仪器及设备，合金材料，绝缘材

料及上述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广告设计、

制作，工程设计与咨询，工程设备成套及安装调试（除专项），从事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公共安全防范工程设计与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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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交易的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定价以独立第三方评估数据为基础，经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江

苏天健华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并出具了华辰评报字（2023）第 0293 号《江苏

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拟受让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电器

科学研究院共同持有的专利剩余保护期普通许可使用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具

体情况如下： 

（一）评估机构：江苏天健华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评估对象：上海电科所和上海电科院共同持有的专利剩余保护期普通

许可使用权的市场价值 

（三）评估范围：评估范围为洛凯股份拟受让上海电科所和上海电科院共同

持有的专利剩余保护期普通许可使用权，具体明细见下表： 

1、塑壳断路器专利文件 

序 
 

号 

专利
 

类型 

专利名称 专利号/申请号 申请日期 截止日期 

剩余有 

效期 

专利 

状态 

1 
发明

 

专利 

一种优化的断
 

路器布局结构 
ZL201810626277.3 2018-06-15 2038-06-14 14.96 

专利
 

维持 

2 
实用

 

新型 

优化的断路器
 

布局结构 

ZL201820936981.4 2018-06-15 2028-06-14 4.96 
专利

 

维持 

3 
实用

 

新型 

具有优良磁吹 

效果的导电回 

路系统 

ZL201820953800.9 2018-06-15 2028-06-14 4.96 
专利

 

维持 

4 
实用

 

新型 

断路器的触头
 

灭弧系统 
ZL201920375767.0 2019-03-22 2029-03-21 5.73 

专利
 

维持 

5 
发明

 

专利 

一种优化的断
 

路器布局结构 
ZL202110750820.2 2018-06-15 2038-06-14 14.96 

专利
 

维持 

6 
发明

 

专利 

一种具有优良 

磁吹效果的导 

电回路系统 

ZL202110750948.9 2018-06-15 2038-06-14 14.96 
专利

 

维持 

7 

实用  

新型  
断路器 ZL202221338265.9 2022-05-31 2032-05-30 8.92 

专利

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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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实用 

新型 

触头装置、触 

头系统及断路

器 

ZL202221519038.6 2022-06-17 2032-06-16 8.97 
专利 

维持 

2、万能式断路器专利文件 

序 
 

号 

专利
 

类型 
专利名称 专利号/申请号 申请日期 截止日期 

剩余有
 

效期 

专利
 

状态 

1 
实用

 

新型 

断路器触头
 

系统 
ZL202220329961.7 2022-02-18 2032-02-17 8.64 

专利
 

维持 

2 
实用

 

新型 
电器开关 ZL202220654360.3 2022-03-24 2032-03-23 8.73 

专利
 

维持 

3 
实用

 

新型 

电器开关的 

灭弧系统及 

电器开关 

ZL202220655636.X 2022-03-24 2032-03-23 8.73 
专利 

维持 

4 
实用

 

新型 
断路器 ZL202221908137.3 2022-07-22 2032-07-21 9.06 

专利
 

维持 

5 
实用

 

新型 

消游离板、灭 

弧系统以 

及断路器 

ZL202223066535.8 2022-11-18 2032-11-17 9.39 
专利 

维持 

（四）评估基准日：2023 年 6 月 30 日 

（五）评估方法：收益法 

（六）评估假设 

1、交易假设：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过程中，评估师根据待评

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 

2、公开市场假设：公开市场假设是对资产拟进入的市场的条件以及资产在

这样的市场条件下接受何种影响的一种假定。公开市场是指充分发达与完善的市

场条件，是指一个有自愿的买方和卖方的竞争性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买方和卖

方的地位平等，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买卖双方的交易都是在自

愿的、理智的、非强制性或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进行。 

3、持续使用假设：持续使用假设是对资产拟进入市场的条件以及资产在这

的市场条件下的资产状态的一种假定。首先被评估资产正处于使用状态，其次假

定处于使用状态的资产还将继续使用下去。在持续使用假设条件下，没有考虑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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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用途转换或者最佳利用条件，其评估结果的使用范围受到限制。 

4、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本

次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无其他不可预测和不

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5、有关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对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7、假设预测收益的现金流流入在各年是均匀发生的。 

（七）评估结论 

截至评估基准日，洛凯股份拟受让上海电科所和上海电科院共同持有的专

利剩余保护期普通许可使用权市场价值为 1,009.00 万元。 

（八）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依据江苏天健华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30 日出具的华辰评报

字（2023）第 0293 号《评估报告》，经交易各方协商，本次交易价格为 1,000 万

元整。 

本次交易在公平、公正、自愿、平等和互利的原则基础上确定，在参考交易

标的评估报告基础上，经交易双方共同协商确定交易价格。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

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一）专利许可合同一 

许可方：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 

被许可方：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条 本合同许可的专利清单（以下简称“许可专利”） 

1）202220329961.7-断路器触头系统（申请日：2022.02.18；授权日：2022.08.12） 

2）202220655636.X-电器开关的灭弧系统及电器开关（申请日：2022.03.24；

授权日：2022.12.27） 

3）202220654360.3-电器开关（申请日：2022.03.24；授权日：2022.10.04） 

4）202221908137.3-断路器（申请日：2022.07.22；授权日：2023.02.21） 

5）202223066535.8-消游离板、灭弧系统以及断路器（申请日：2022.11.18；

授权日：2023.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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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许可方式与范围 

1、本合同约定的专利许可为普通许可，“被许可方”享有“许可专利”有效

期内的使用权，即许可期限与“许可专利”的专利权期限一致。 

2、“许可方”许可“被许可方”将“许可专利”仅用于额定电压 3000V 及以

下，壳架等级电流为 4000A 的一个壳架的万能断路器/隔离开关系列产品的制造

与销售。 

3、许可使用地区为中国及许可方就许可专利技术获得保护的境外地区。 

第三条 许可费用 

“许可专利”费用为固定费用，总计为人民币不含税 600 万元整（陆佰万元

整）。 

第四条 “许可专利”的技术分享与后续改进 

1、“许可方”已申请的下列专利，一经授权，将立即自动列入第一条约定的

“许可专利”清单，“被许可方”享有专利有效期内的使用权，许可范围见第二

条，相关专利清单如下： 

1）202110134781.3-一种电器装置的灭弧系统（申请日：2021.01.29） 

2）202110962493.7-断路器的灭弧系统及断路器（申请日：2021.08.20） 

3）202210297273.1-电器开关的灭弧系统及电器开关（申请日：2022.03.24） 

4）202210297290.5-电器开关（申请日：2022.03.24） 

5）202210867548.0-断路器（申请日：2022.07.22） 

6）202320841433.4-游离组件、灭弧系统及断路器（申请日：2023.04.14） 

2、上述第四条第 1 款中的专利若未获得授权，“被许可方”同意不再提出额

外要求，但在“许可专利”许可期限内，“被许可方”有权按照本协议第二条约

定的许可范围，无偿使用上述第四条第一款中的专利对应相关技术。上述第四条

第一款中的专利，在专利申请阶段，“被许可方”有权在本协议第二条约定的许

可范围内无偿使用对应技术。 

3、“许可方”或“被许可方”有权利用“许可专利”的专利技术进行后续技

术改进，改进产生的成果（包括但不限于专利、技术秘密等）归改进方所有，“许

可方”后续改进产生的技术成果（包括但不限于专利、技术秘密等）不在本协议

授权许可范围内。 

4、“许可专利”以及上述第四条第一款中的专利，对应的技术资料交付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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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以许可方和被许可方认可的方式进行。 

第五条 违约处理 

对“许可方”： 

1、“许可方”应当维持“许可专利”的有效性。如全部专利权被撤销或被宣

告无效的，“被许可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要求返还使用费。 

2、如有第三方指控被许可方依据本合同“许可专利”的技术侵权，应由许

可方协助被许可方应诉，如专利经权力机关或司法机关确认/裁决确属侵权的，

则由“许可方”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及由此给“被许可方”造成的直接损失，赔偿

的损失最多不超过许可费。 

对“被许可方”： 

1、若“被许可方”未能按第三条约定的时间内支付“许可方”费用，逾期

30 个工作日应付未付，“许可方”有权解除合同，对于“许可专利”的授权随即

终止，“被许可方”已支付的费用“许可方”不予退回；但因“许可方”原因或

“许可方”过错导致付款逾期的除外。“许可方”保留追究因“被许可方”原因

造成协议终止的直接损失的权利。 

（二）专利许可合同二 

许可方：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 

被许可方：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条 本合同许可的专利清单（以下简称“许可专利”） 

1）201820953800.9-一种具有优良磁吹效果的导电回路系统（申请日：

2018.06.15；授权日：2019.05.10） 

2）201820936981.4-优化的断路器布局结构（申请日：2018.06.15；授权日：

2019.05.10） 

3）201920375767.0-断路器的触头灭弧系统（申请日：2019.03.22；授权日：

2020.01.03） 

4）202110750820.2-一种优化的断路器布局结构（申请日：2018.06.15；授权

日：2022.04.08） 

5）202221338265.9-断路器（申请日：2022.05.31；授权日：2022.12.27） 

6）202221519038.6-触头装置、触头系统及断路器（申请日：2022.06.17；授

权日：2023.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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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许可方式与范围 

1、本合同约定的专利许可为普通许可，“被许可方”享有“许可专利”有效

期内的使用权，即许可期限与“许可专利”的专利权期限一致。 

2、“许可方”许可“被许可方”将“许可专利”仅用于额定电压 3000V 及以

下，壳架等级电流为 630A 的一个壳架的塑壳断路器/隔离开关系列产品的制造与

销售。 

3、许可使用地区为中国及许可方就许可专利技术获得保护的境外地区。 

第三条 许可费用 

“许可专利”费用为固定费用，总计为人民币不含税 400 万元整（肆佰万元

整）。 

第四条 “许可专利”的技术分享与后续改进 

1、“许可方”已申请的下列专利，一经授权，将立即自动列入第一条约定的

“许可专利”清单，“被许可方”享有专利有效期内的使用权，许可范围见第二

条，相关专利清单如下： 

1）201810626350.7-一种具有优良磁吹效果的导电回路系统（申请日：

2018.06.15） 

2）201810626277.3-一种优化的断路器布局结构（申请日：2018.06.15） 

3）201910221145.7-一种断路器的触头灭弧系统（申请日：2019.03.22） 

4）202110246058.4-断路器（申请日：2021.03.05） 

5）202110246059.9-用于断路器的操作机构（申请日：2021.03.05） 

6）202110247300.X-传动机构及断路器（申请日：2021.03.05） 

7）202110253365.5-用于断路器的锁定机构（申请日：2021.03.05） 

8）202110750948.9-一种具有优良磁吹效果的导电回路系统（申请日：

2018.06.15） 

9）PCT/CN2022/076511-用于断路器的操作机构（申请日：2022.02.16） 

10）PCT/CN2022/076513-断路器（申请日：2022.02.16） 

11）202210607175.3-断路器（申请日：2022.05.31） 

12）电器开关装置（申请日：2023.4.28） 

13）锁定机构及电器开关装置（申请日：2023.4.28） 

2、上述第四条第 1 款中的专利若未获得授权，“被许可方”同意不再提出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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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要求，但在“许可专利”许可期限内，“被许可方”有权按照本协议第二条约

定的许可范围，无偿使用上述第四条第一款中的专利对应相关技术。上述第四条

第一款中的专利，在专利申请阶段，“被许可方”有权在本协议第二条约定的许

可范围内无偿使用对应技术。 

3、“许可方”或“被许可方”有权利用“许可专利”的专利技术进行后续技

术改进，改进产生的成果（包括但不限于专利、技术秘密等）归改进方所有，“许

可方”后续改进产生的技术成果（包括但不限于专利、技术秘密等）不在本协议

授权许可范围内。 

4、“许可专利”以及上述第四条第一款中的专利，对应的技术资料交付等事

项，以许可方和被许可方认可的方式进行。 

第五条 违约处理 

对“许可方”： 

1、“许可方”应当维持“许可专利”的有效性。如全部专利权被撤销或被宣

告无效的，“被许可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要求返还使用费。 

2、如有第三方指控被许可方依据本合同“许可专利”的技术侵权，应由许

可方协助被许可方应诉，，如专利经权力机关或司法机关确认/裁决确属侵权的，

则由“许可方”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及由此给“被许可方”造成的直接损失，赔偿

的损失最多不超过许可费。 

对“被许可方”： 

1、若“被许可方”未能按第三条约定的时间内支付“许可方”费用，逾期

30 个工作日应付未付，“许可方”有权解除合同，对于“许可专利”的授权随即

终止，“被许可方”已支付的费用“许可方”不予退回；但因“许可方”原因或

“许可方”过错导致付款逾期的除外。“许可方”保留追究因“被许可方”原因

造成协议终止的直接损失的权利。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行为，符合公司的主营业务和

发展方向，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良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

在有失公允情形，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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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专利许可合同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陈平、尹天文回避表决，此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

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二）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此次关联交易系正常市场行为，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遵循市场化原则

进行该等关联交易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定价合理、公允，没有

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等的有关规定。 

2、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履行了相关的决策程序，在表决过程中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本次交易过程中遵循公平、公开和公正的原则，各出资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

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对《关于签订专利许可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进行了审议，关联监事何正平回避表决，监事会其余 2 名监事参与表决并一

致通过。 

（四）审计委员会意见 

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就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定价原则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同意将此事项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特此公告。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24 日 


